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侮辱他人，自取其辱

袁隆平院士和吴

孟超院士的离世，举

国悲痛。 这两位院士

生前都在各自领域作

出了巨大贡献，但总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

非要抹黑他们，真是让人费解。 不过，网络

不是法外之地，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

烈士保护法》 的相关规定外， 刑法修正案

（十一）也对此类行为有相关入刑规定。

即使如此， 总有一些人还是会挑战法

律底线， 不过等待他们的自然是法律的约

束。 评判他人有一定的自由， 但这种自由

是有限度的。 诚然， 人无完人， 如果实事

求是地批评， 客观公正地评判， 并无不

可， 但其出发点要么是善意， 要么是客

观。 这样的言论应该是受保护和包容的。

但如果仅仅是道听途说， 甚至恶意中伤，

那就有点居心不良了。

更何况， 死者为大， 在两位院士刚过

世的时候， 就忍不住跳出来大放厥词， 甚

至别有用心， 这样的行为实在难以理解，

同时也于法不容。 这一次， 国家有关部门

的行动非常迅速， 将一些恶意中伤者迅速

予以惩戒， 既大快人心， 也彰显了司法的

公正和威严。 法律不容挑衅， 无论做什

么、 说什么， 都不能逾越法律的红线， 否

则必然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金勇

一周打假

江苏查获假洋酒300余箱

近日， 江苏省盐城市公安局盐南高

新区分局全链条打掉一个制售假洋酒团

伙， 共计查获假洋酒 300 余箱， 涉案金额

近千万元。

今年 2 月底， 盐城市公安局盐南高

新区分局环境警察大队民警工作发现，

有一名叫张某的男子在市区低价售卖洋

酒， 怀疑均是假酒。 3 月 2 日， 民警将正

在售卖假洋酒的张某抓获， 并扣留了五

箱洋酒， 经相关机构鉴定， 均为二次灌

装的假酒。

根据张某提供的线索， 办案民警很

快明确了其上家于某仓库所在的位置，

并在于某仓库中搜出近百箱假洋酒。

此后， 民警远赴吉林通化、 河北保

定， 抓获犯罪嫌疑人刘某某等人。 据刘

某某交代， 从 2020 年 8 月起， 他伙同徐

某夫妇， 网购了低端桶装洋酒及灌装、

封装洋酒的设备， 并在河北保定农村的

某民宅内进行生产制作， 只要将桶装洋

酒装进简单清洗过的空酒瓶， 再贴上假

的商标， 就能冒充品牌洋酒向外销售。

在现场， 民警查获了名酒空瓶和包

装若干。 同时， 专案组还对在盐城售卖

假洋酒的其他下线进行了收网。

至此， 该案的 9 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

网， 警方共查获 300 余箱假洋酒， 数量达

3000 余瓶， 涉案金额近千万元。 目前，

刘某某等犯罪嫌疑人均已被警方刑事拘

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审理中。

讯简
第十八届上海教育博览会

四大板块推进红色教育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由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

会、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指导， 上海教育报刊总

社主办的 2021 第十八届上海教育博览会近日

在上海展览中心开幕。

记者在教博会现场看到， 市级展区分为

“初心之志” “信仰之基” “育人之路” “未

来之梦” 四大主题。 “初心之志” 板块着重介

绍上海校园中的红色基因， 包括与党史相关的

红色历史、 红色地标、 红色人物故事以及红色

校园建筑等； “信仰之基” 板块着重反映红色

基因、 红色精神如何融入学生课堂教学、 课外

活动、 社会实践全过程， 激励更多师生坚定理

想信念， 做 《共产党宣言》 精神的忠实传人；

“育人之路” 板块生动展示上海坚持立德树人，

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探索实践和积极成效。

“梦想之光” 则着重聚焦“十四五” 等重要规

划， 擘画上海教育发展的新蓝图， 回应公众对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的美好期待。

我为群众办实事

城乡互动促发展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近日， 由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

会、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联合主办， 上海市农业

广播电视学校承办的“我为群众办实事 城乡

互动促发展———青年农场主进社区服务活动启

动仪式暨 2021 年上海科技节农业科普宣传活

动” 正式举行。

现场， 杨浦区妇联组织九个居民区妇联基

层执委与上海九个涉农区青年农场主结对， 帮

助青年农场主走进社区， 了解社区百姓真实需

求。 现场通过展板、 宣传页、 视频、 产品展示

等多种形式， 宣传上海地产农产品以及农产品

品牌， 让市民对地产农产品品种、 品牌以及品

牌背后的故事有真切的了解。 通过图文并茂、

生动形象的展板， 现场专家咨询等途径， 向广

大市民宣传普及优质绿色农产品、 转基因食

品、 现代农业科技等知识， 帮助市民学会放心

农产品的选购。

闵行区市场监管局

督查保健食品生产企业

□记者 金勇

本报讯 为进一步督促保健食品生产企业

规范生产， 做好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验

收的迎检准备， 近日， 闵行区市场监管局走访

了辖区内一家保健食品生产企业。

闵行区市场监管局食品生产科工作人员介

绍了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验收的工作目

标、 工作内容和工作要求， 强调保健食品企业

是现场检查的重点对象， 要求企业对照评价细

则开展全面自查、 全面梳理， 以创建工作为契

机， 提升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水平。

企业负责人介绍了企业的发展历程、 经营

模式和产品类型， 围绕立足产品质量以及抓牢

原料进货验收和生产过程控制两大关键环节，

详细汇报了如何积极落实好食品安全第一责任

人义务等举措。

◆记者连线荨

◆律师说法 荨

  上海翰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玮律师分

析认为， 旅行社未与游客签订合同的行为已

构成违法， 游客可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举

报， 并由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作出处罚。

“旅行社组织和安排旅游活动， 应当与

旅游者订立合同。” 金玮律师表示， 《旅游

法》 明确规定包价旅游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

式， 且应当载明法定要求的内容并提供旅游

行程单。 《旅行社条例》 更是进一步明确要

求旅行社为旅游者提供服务， 应当与旅游者

签订旅游合同并载明相关事项， 还应当对旅

游合同的具体内容作出真实、 准确、 完整的

说明。

“就消费者金女士的遭遇而言， 其可及

时举报， 由行政主管部门介入调查并依法处

理。” 金玮律师指出， 根据 《旅行社条例》

第五十五条的规定，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 旅

行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旅游行政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 处 2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

罚款； 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业整顿 1 个月至

3 个月： （一） 未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

（二） 与旅游者签订的旅游合同未载明本条

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事项； （三） 未取得旅

游者同意， 将旅游业务委托给其他旅行社；

（四） 将旅游业务委托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的

旅行社； （五） 未与接受委托的旅行社就接

待旅游者的事宜签订委托合同。 第五十九条

的规定，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 对旅行社， 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或者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处 10 万元以

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导游人员、 领队

人员， 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 导游证 ：

（一 ） 拒不履行旅游合同约定的义务的 ；

（二） 非因不可抗力改变旅游合同安排的行

程的； （三） 欺骗、 胁迫旅游者购物或者参

加需要另行付费的游览项目的。

同时， 金玮律师还表示， 旅行社提供的

服务不符合约定， 侵害游客合法权益， 游客

有权请求旅行社依法予以赔偿。

此外， 金玮律师提醒广大游客， 外出旅

游时要选择正规旅行社； 选择报团旅游前，

要认真查验旅游企业的营业执照和旅行社业

务经营许可证； 旅行前要和旅游企业签订合

法有效的旅游合同。 记者 金勇

投诉人： 金女士

投诉时间： 2021 年 4 ?

不少消费者在旅游中会遇到强制消费、

天价菜单、 路线住宿与约定行程不符等情

况， 使开开心心的行程变得闹心。

3 月 27 日， 金女士和丈夫花了 2598 元

报了某旅游公司的 3 月 30 日西安火车六日

游行程， 到了目的地才发现此次行程是 34

人的全国大散拼。 金女士向其他游客打听后

得知， 她所支付的行程费用比别人高出一大

截， 而且约定的 2 个购物景点也变成了 4

个， 住宿酒店竟然提供有污渍的枕头， 还没

法调换。

当金女士向导游要说法时， 当地导游却

让她找公司交涉， 就没有任何回应了。 回上

海后， 金女士找到该公司交涉无果， 于是找

到浦东新区消保委希望帮助维权。

旅行团“野路子”多

消费者须签书面合同

  浦东新区消保委工作人员首先让金女士

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 却发现她并未和经营

者签订书面的旅游合同， 只是开了张收据和

一份行程单。 在行程单上也没有投诉电话或

者紧急联系人， 金女士表示只是和导游反映

了问题， 结果导游敷衍了事， 整个行程都非

常不愉快。

工作人员随后联系了旅游公司经营者，

对方表示， 该团就是全国拼团， 金女士报名

时并没有说过一定是上海本地的拼团。 经营

者承认在合同方面确实没做到规范， 顾客事

后向公司反映行程中的质量问题， 和当地地

接服务人员联系后， 对方提供了意见反馈

单， 显示顾客对行程质量签字确认满意， 因

此无法追责当地地接。

浦东新区消保委工作人员指出， 金女士

虽然未保留有效证据证明行程问题， 但针对

合同不规范等问题， 建议经营者适当补偿消

费者， 以表善意。 最终经营者退款 500 元，

金女士表示接受。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第五十七条

明确规定： “旅行社组织和安排旅游活动，

应当与旅游者订立合同。” 同时第五十八条

和五十九条还详细规定了， 旅游合同必须采

用书面形式、 旅游合同需包含的主要内容以

及经营者必须提供行程单。 由此可见， 本案

中的被诉旅游公司的操作是不合规的。

浦东新区消保委提醒广大消费者， 在与

经营者购买旅游项目时， 一定要和对方签订

正式旅游合同， 详细了解自己与旅行社签订

的合同以及行程内容， 保留好旅行社的投诉

电话。

在旅游途中， 对于导游不文明及违法行

为， 可以用手机录像或拍照。 对于行程意见

反馈填写一定要写明白并拍照留证， 不要空

白签字交还给导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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